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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25 年 10 月 24 日在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 23 号汉华世纪大厦 B座会议室以现场结

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25年 10月 20日通过微信及电子邮件的方

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人，实际出席董事 7人。其中，董事金桦、

江涛、陈玉琴、江荣海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永新先生主

持，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赞成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进行债

务重组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近日，公司与湖南省财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信信托”）、中国

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金资湖南分公司”）

等相关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还款协议》等相关协议，中信金资湖南分公司受

让财信信托对公司拥有的金额为人民币 205,810,000.00元债权及其项下的相关权益，

并与公司对该笔债权债务进行重新约定，包括将该笔债务的还款宽限日期延长至 36

个月，同时将原债务利息由 9.5%/年调整至 7.01%/年等。本次债务重组后，中信金资

湖南分公司成为公司债权人；公司作为债务人、公司全资子公司湘潭中公未来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潭中公”）作为共同债务人按约定向债权人中信金资湖南

分公司履行还款义务。为确保上述债务重组顺利进行，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南京汇

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苏州博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其名下自有资产为上述债



务重组提供抵押担保；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

李永新等相关方为上述债务重组提供保证担保及质押担保。

公司于 2025年 4月 25日、2025年 6月 26日，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及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 年度向金融机构及类金融企

业申请综合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公司拟向金融机构及类

金融企业申请合计不超过 50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同时，为保证综合授信融

资方案的顺利完成，董事会同意公司以自有的土地、房产及下属公司股权等资产，

为公司及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及类金融企业融资提供总额不超过 50亿元的担

保，实际担保金额以最终签署并执行的担保合同或金融机构批复为准。本次综合授

信额度及担保额度有效期自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5年年度股

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在此期间，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额度可以在公司与子公司、

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调剂循环使用。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公司及合

并报表范围内的各级子公司尚未到期的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293,378.26 万元（含本次

公司担保），未超过上述额度，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债务重组及相关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68）。

三、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1、《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